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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 2014 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的专项审核报告 

天健审〔2015〕2-228号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编制

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 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

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文)的有关规定，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且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

是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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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四、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

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对 2014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际实

现情况。 

 

五、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审核报告仅供贵公司 2014 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本审核报告作为贵公司 2014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文件一起

报送并对外披露。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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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 2014 年度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

规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袁丰年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36 号)文件的批复，公司于 2013 年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方案如下： 

公司通过向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隆平公司)及湖南亚华种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华种子公司)的少数股东

定向增发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82,250,000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 20.00 元，由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平公司、亚华种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以其分别所

持有的湖南隆平公司 45.00%股权、安徽隆平公司 34.50%股权、亚华种子公司 20%股权作价

认购。 

公司已于 2013 年 12月 30日完成上述交易。 

 

二、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公司与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湖南隆平公司、安

徽隆平公司及亚华种子公司的交易对手分别承诺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9,477.01 万元、12,529.91 万元和 6,546.00 万元。 

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平公司及亚华种子公司 2014 年财务报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15 年 4月 25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

天健审〔2015〕2-231 号、天健审〔2015〕2-215号和天健审〔2015〕2-229 号。经审计的

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平公司及亚华种子公司 2014 年度的净利润为 20,694.14 万元、

14,451.64 万元和 6,588.96 万元。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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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平公司及亚华种子公司 2014 年度的

非经常性损益金额为-29.33 万元、378.16 万元及 4.48 万元。据此，湖南隆平公司、安徽隆

平公司及亚华种子公司 201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0,723.47 万元、

14,073.48 万元和 6,584.48 万元。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交易对手的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际实现。 

 

 

附件：1.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2.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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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湖南隆平  安徽隆平 亚华种子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1,392.91 199,516.53 4,500.4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29,300.00 3,615,8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

有被合并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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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湖南隆平    安徽隆平   亚华种子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81,244.00 26,449.32 133,199.85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

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72,464.40 -60,120.01 -92,936.7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        计 -293,313.31 3,781,645.84 44,763.53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表示）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93,313.31 3,781,645.84 44,7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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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附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无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无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三、根据公司自身正常经营业务的性质和特点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

目的说明 

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

定“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

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原

因说明 

项  目 涉及金额(万元) 原因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

损益的项目——政府补贴收入 

湖南隆平 315.87 此类补贴收入系与公司主营业务活动密切相关的农业

补贴收入，根据历史经验，公司能够在较长的期限内连

续地获取这些收益，故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列报 亚华种子 255.00 

   合  计  570.87  

 

 




